
兴业银行碳减排贷款信息披露

（2024 年第三季度）

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兴业银行”）在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支持下，向

符合条件的碳减排项目发放碳减排贷款，并根据要求向公众

披露本机构获得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的碳减排项目数量、碳

减排贷款金额和加权平均利率、碳减排贷款带动的年度碳减

排量。以下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、重大遗漏或误导性陈述。

2024 年第三季度，兴业银行在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下，

合计向 54 个项目发放碳减排贷款 188,794.10 万元，贷款加

权平均利率 2.46%，带动的年度碳减排量为 583,059.90 吨二

氧化碳当量，其中碳减排效应最为显著的项目有尚义小蒜沟

五期 240MW 风储一体化项目、银川市绿电园区二期 38.54 万

千瓦光伏复合项目、西藏华电拉萨堆龙德庆邦村 200MW 牧光

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等。本年度，兴业银行累计向 232 个项目

发放碳减排贷款902,850.53万元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2.97%，

带动的年度碳减排量为 2,336,690.88 吨二氧化碳当量。获

得碳减排支持工具以来，兴业银行累计向 1,544 个项目发放

碳减排贷款 8,068,478.71 万元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.62%，

带动的年度碳减排量为 19,692,685.34 吨二氧化碳当量。

本信息披露的碳减排贷款将专项用于清洁能源、节能环



保和碳减排技术等重点领域，助力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。

兴业银行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，持续发挥金融支持

绿色低碳发展的积极作用，定期披露碳减排贷款相关信息。

附：兴业银行碳减排贷款信息披露表



兴业银行碳减排贷款信息披露表
2024年第三季度

碳减排领域
 本季度新发放碳减排贷款  本年度累计发放碳减排贷款  获得碳减排支持工具以来累计发放碳减排贷款 

 支持的项目数量
（个） 

 贷款金额
（万元） 

加权平均利率
（%）

 带动的年度碳减排量
（吨二氧化碳当量） 

 支持的项目数量
（个） 

 贷款金额
（万元） 

加权平均利率
（%）

 带动的年度碳减排量
（吨二氧化碳当量） 

 支持的项目数量
（个） 

 贷款金额
（万元） 

加权平均利率
（%）

 带动的年度碳减排量
（吨二氧化碳当量） 

清洁能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      187,196.50                 2.45                   575,249.50                      228      888,101.02                 2.97                 2,219,373.62                    1,528        7,749,274.94                 3.60               17,769,445.87 

节能环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1,597.60                 3.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810.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14,749.50                 3.29                   117,317.2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          301,141.21                 3.97                 1,899,215.14 

碳减排技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18,062.56                 4.41                     24,024.33 

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     188,794.10                2.46                  583,059.90                      232     902,850.53                2.97               2,336,690.88                   1,544       8,068,478.71                3.62             19,692,685.34 

注：  1、表中“加权平均利率”字段采用初始放款利率加权。 
 2、表中“带动的年度碳减排量（吨二氧化碳当量）”字段采用初始放款金额占项目总投资比例折算。 


